
我國參加 2026年第 20屆愛知-名古屋亞洲運動會 

代表（培訓）隊總集訓實施計畫 

運動部 115年 5月 27日運競(二)字第 1150014402 號函備查 

依據：本計畫依據「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

規定訂定。 

說明: 2026年第 20屆愛知-名古屋亞洲運動會於 115 年 9 月 19 日至 115

年 10 月 4 日於日本愛知縣及名古屋市舉行 (以下簡稱 2026 年愛

知-名古屋亞運會)。 

一、 目的：為落實參賽實際需求，凝聚團隊精神，全力強化訓練我國

參加 2026 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亞洲運動會運動選手，提升競技

實力，爭取金牌，締造歷年最佳成績。 

二、 總集訓期間：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9 月 18 日止。 

三、 總集訓地點：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為主，

如無該項場地可提供訓練者，得依規定專案申請，經核定後另覓

場地實施集訓，惟仍應受國訓中心規範管理。 

四、 實施對象：凡符合 2026 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參賽資格，並經「國

際綜合性運動賽會(亞運)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訓輔

小組）審議通過之代表(培訓)隊教練、選手(含陪練員)，一律參加

總集訓。 

五、 實施要領： 

(一) 各代表(培訓)隊： 

1. 各代表（培訓）隊應落實訓練計畫之執行，原則上每週以

至多休息一日為宜，並請教練及選手配合訓練安排，不得

無故請假或連續休假，以維持訓練成效。 

2. 各代表（培訓）隊應於實施總集訓前，提出訓練支援相關

事項，由國訓中心統籌辦理各項行政支援。營外集訓之代

表（培訓）隊，其行政支援及管理，由各相關全國性單項

運動協(總)會（以下簡稱各運動協會）負責辦理，並由國



訓中心依規定及標準補助之。 

3. 各代表（培訓）隊教練應參照 2026 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

相關競賽資訊，擬訂訓練計畫，由各運動協會、國訓中心

及訓輔輔導委員共同研議後實施。 

4. 各代表（培訓）隊實施國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應循

規定程序並檢齊計畫相關資料(含計畫人數、目的、時間、

地點、行程安排、經費預算及預期績效)，函送國訓中心

核定後實施。 

5. 代表（培訓）隊所需器材、裝備（不含比賽用），由各教

練送國訓中心核定後辦理，由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6. 各代表（培訓）隊教練應代表出席相關選、訓、賽會議，

其議決事項，除轉達全隊知照外，並應確實執行。 

(二) 各運動協會： 

1. 各運動協會應辦理各該代表（培訓）隊座談會及督促教

練依照核定之訓練計畫確實執行。 

2. 擬赴國內、外實施移地訓練各代表（培訓）隊，依「運

動團隊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實施賽前國內外移地訓

練及參賽輔導要點」或「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規定申請辦理。 

3. 各代表（培訓）隊為選手訓練實際需求，遴聘外籍教練

（陪練員）協助教練團訓練工作，應循規定程序並檢齊

相關資料，提送所屬各運動協會函報國訓中心核定後實

施。 

(三) 國訓中心： 

1. 國訓中心得安排訓輔小組委員及協調國家運動科學中

心，協助提升訓練績效，並定期召開教練會議，彙整訓

練疑難事項，協調有關單位解決。 



2. 各代表（培訓）隊教練、選手（含儲訓選手）之報到、

訓練、請假與管理等事宜，均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

（集）訓隊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3. 各代表（培訓）隊（含教練、選手、儲訓選手）之課業

問題，由國訓中心依「國家培訓隊進駐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培訓期間之大專校院專班課程校際規劃會議實施規

範」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六、 督導與考核： 

(一) 訓輔小組委員及國訓中心依運動種類分工，隨時輔導、督訓

及實施考核，並定期檢討績效，各運動協(總)會應配合辦理。 

(二) 國訓中心不定期邀請運動部等相關機關、團體、單位成員前

往慰勉及輔導。 

七、 罰則： 

(一) 違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集）訓隊管理要點」規定者，

依規定議處。 

(二) 各運動協(總)會未依本計畫規定辦理者，國訓中心得專案函

請運動部或相關單位停止行政支援。 

八、 附則：未列入本計畫之事項，悉依運動部備查之「我國參加第 20

屆 2026 年名古屋亞運會組團計畫」、「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

動賽會選手、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及中華奧林匹克委

員會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計畫由國訓中心提經訓輔小組審議通過，報運動部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